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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國所有的福利法規中，兒童福利的立法最早，民國 62 年立法

通過「兒童福利法」，算是開啟社會福利立法先河，而「少年福利法」

則遲至 78 年才正式立法通過。在兒童福利法經過歷次修法後，由於少

年福利法並未同時修正，加以該法與兒童福利法銜接上的不一致，而有

合併修法的考量，於 92 年正式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將兒童及

少年權益之倡導與保障充分融入立法精神中，而後於 100 年修正「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名稱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原有 75 

條法條擴充為 118 條，至此臺灣對於兒童及少年的保護更上一層樓，

相關福利制度與規章更形周延。 

時代在改變，兒少權益的觀念及需求也在改變，從最早「法不入家

門」的封閉思想，一路轉變成「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及「政府責任」， 

這當中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與努力。臺南市全力配合中央政府執行各項兒

童及少年福利相關業務，依據不同年齡層之兒童與少年提供各項福利服

務。 

弱勢兒少者福利與救助措施其中重要一項即屬經濟扶助，主要透由

各區公所就近提供民眾服務並申辦，其扶助項目包括經濟弱勢家庭生活

扶助、緊急生活扶助、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自付額全額補

助、醫療費用補助等，本統計分析運用本區弱勢兒童及少年統計資料，

分以人口年齡別、男女性別及家庭狀況等，進行探討弱勢兒少接受生活

扶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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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弱勢兒少扶助與服務現況及分析 

臺南市政府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

定，提供弱勢少年自立生活經濟扶助與外展服務福利措施，以滿足弱勢

少年基本經濟需求，提升其穩定性及自立生活能力，同時輔以個案管理

服務工作，以陪伴、協助及支持這群弱勢少年得以穩定生活、持續就學

就業，建立良好的自我能力及社會關係。其中經濟補助部分，臺南市目

前提供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

活扶助、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及低收、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健

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措施簡述如下： 

(一) 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為協助經濟弱勢家庭維持子女生活安定，家庭照顧兒童及少年之能

力，本市針對父母一方因故單獨扶養或因身心障礙或罹患嚴重傷病、需

三個月以上治療或療養，致不能工作者，發給生活扶助費，109年度每人

每月生活扶助費，依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與最低生活費標準

比較，扶助金額分為800元及2,047元兩個發放標準。 

本區109年度計補助155人，1,659人次受益，補助金額2,856,144

元，較108年度補助人數減少5人，金額減少56,096元，惟整體受益人次

增加28人次(詳表1)；以不同性別觀察，109年補助對象男女人數差異不

大由表2看出除補助對象女性些微多於男性外，109年度性比例97.53亦

較108年度84.52減少13.01百分點。另以年齡層觀察，補助對象主要集

中於6-未滿15歲區間，大多分佈於國小及國中階段。 

進一步分析其家庭狀況，本區扶助對象均為單親家庭，108及109年

度家計負責人均為女性多於男性，性比例分別為75.36及90.67(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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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年度家計負責人總人數較108年度減少22人，其中男性減少16

人，女性減少6人，男性減少比例較女性減少比例增加15.53%，顯示社

會仍受傳統性別刻板觀念影響，女性仍然被期待肩負較多的家庭照顧責

任，因此減少幅度較男性低；另以年齡組別觀察，家庭照顧者主要分佈

於35-未滿45歲區間，仍屬於社會上主要勞動力階層。 

表1  臺南市下營區經濟弱勢兒少生活扶助狀況表 

單位：人、人次、新台幣元、男/百女 

年別 

補助對象 

補助 

人次 

補助 

金額 

年齡分布 家庭照顧者 

合

計 
男 女 

性比

例 

0-未

滿3歲 

3-未

滿6歲 

6-未滿

12歲 

12-未

滿15歲 

15-未

滿18歲 
男 女 

性比

例 

108

年底 
160 79 81 97.53 1,659 2,912,240 0 12 55 51 42 68 75 90.67 

109

年底 
155 71 84 84.52 1,687 2,856,144 2 22 47 46 38 52 69 75.36 

資料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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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為協助遭變故或功能不全之弱勢家庭紓緩經濟壓力，維持子女 

生活安定，提升家庭照顧兒童及少年之能力，避免兒童及少年受虐 

情事發生，促進家庭恢復正常運作，針對兒少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有 

經濟困難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3,000元，補助6個月，如有需要

者可延長至12個月。 

109年度本區扶助案件1件，補助3人，金額54,000元，較108年

度增加1人，金額亦較108年度增加18,000元。以不同性別觀察，109

年度補助對象均為男性；另以年齡層觀察，109年度補助對象分佈

於12-未滿18歲區間。(詳表2) 

表2  臺南市下營區弱勢兒少緊急扶助概況 

單位：人、男/百女、新台幣元 

年別 
補助

件數 

補助對象 
補助 

金額 

年齡分佈 

合計 男 女 
0-未滿 

3歲 

3-未滿 

6歲 

6-未滿 

12歲 

12-未滿

15歲 

15-未滿

18歲 

108年底 1 2 1 1 36,000 0 0 2 0 0 

109年底 1 3 3 0 54,000 0 0 0 1 2 

資料來源：本所社會課 

 (三)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針對弱勢兒童及少年補助符合資格之兒童及少年因疾病或傷

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及住院期間

看護費用、膳食費，安置暨保護兒少個案所需醫療費，及協助清償

兒少積欠之健保費等。 

109年本區共補助3人次，補助金額22萬4,927元。以不同性別

觀察，補助對象為女性多於男性，其中1人為具有身心障礙身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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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年齡層觀察，分別為0-未滿3歲及15-未滿18歲。(詳表3) 

表3  臺南市下營區弱勢兒少醫療費用補助概況 

單位：人、男/百女、新台幣元 

年別 
補助對象 

性比
例 

補助 
金額 

身心
障礙
身分 

年齡分佈 

合
計 

男 女 
0-未滿

3歲 

3-未滿 

6歲 

6-未滿 

12歲 

12-未

滿15歲 

15-未

滿18歲 

108年底 0 0 0 - 0 - 0 0 0 0 0 

109年底 3 1 2 50 224,927 1 2 0 0 0 1 

資料來源：本所社會課 

 

(四)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 

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政府規劃實施醫療照顧措

施，視其家庭經濟條件補助其費用，針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內

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以保障兒童及少年之醫療照顧

權益。 

本區109年度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自付額全

額補助計補助109人，其中7人具有身心障礙身份，較108年度補助

人數減少7人；以不同性別觀察，109年補助對象男女人數差異不

大，由表5看出除補助對象男性些微多於女性外，男生比例109年度

性比例113.72較108年度107.14增加6.58百分點(詳表4)。另以年齡

層觀察，補助對象大多為6-未滿18歲區間之學齡兒童及青少年。 

以家庭狀況觀察，108及109年家計負責人為男性居多，性比例

分別為220及230.43，主要是受傳統社會的價值觀，男性通常背負

著家庭經濟支柱與龐大的責任，惟進一步分析後，家計負責人如為

女性者，屬於單親家庭的比例高達82.61%。以工作能力觀察，有工

作能力者比例94.74%；另以年齡組別觀察，家計負責人主要分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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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未滿45歲區間，仍屬於社會上主要勞動力階層。 

表4  臺南市下營區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兒少健保費補助狀況表 

單位：人、人次、新台幣元、男/百女 

年別 

補助對象 身心障

礙身分

人數 

年齡分布 家計負責人 

合

計 
男 女 性比例 

0-未

滿3歲 

3-未

滿6歲 

6-未滿

12歲 

12-未

滿15歲 

15-未

滿18歲 

男

性 

女

性 
性比例 

工作

比例 

108

年底 
116 60 56 107.14 6 4 6 30 35 41 55 25 220 95% 

109

年底 
109 58 51 113.72 7 10 6 37 30 26 53 23 230.43 94.7% 

資料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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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論 

人常道「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各縣市政府為健全兒童及少年友

善且便利的成長環境，針對兒童及少年規劃、推動多項福利措施。當家庭

不幸發生困難或危機時，提供家長們兒少福利的正確資訊與相關扶助，也

提供一個暫時的避風港 讓家中的孩子免於影響，仍然能健全地生活與發

展。 

生活補助及各種津貼固然是社會救助最重要的部分，對改善經濟弱勢

者之生活有最直接的效果，然而，囿於政府財政吃緊且僧多粥少的情況下，

經濟補助應與各種社會政策搭配。經分析本區 109 年度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結果，大多女性單親家庭，另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受傳統社

會觀念影響，男性通常背負著家庭經濟支柱與龐大的責任，不論其性別為

何，由圖 1 及圖 2 可看出大多家計負責人年齡層屬勞動階層中堅分子且具

有工作能力，惟致貧原因通常為戶內人口失業、需照顧幼兒或是工作收入

低或不穩定等因素。如何協助其脫貧或防貧應該是未來主要的政策方向，

由現行經濟扶助搭配社會政策的各種層面著手並分階段的完成，除應提供

適當托育服務、就業輔導及工作機會，甚至透過社會保險設計保障因傷病

或職業傷害致工作失能無經濟來源等政策搭配；另兒童及少年部分則應從

教育投資、就學補助、就業自立、資產累積、社區產業及社會參與等措施

著手，有計畫及全面性協助其累積經濟、人力、社會資本，從根本改善其

經濟匱乏窘境而逐步走向經濟自立。 

現行整體兒少福利措施仍著重於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之保

障與服務之提供，減輕兒童或少年家庭遭遇劇變時之負擔，提供健全成長

環境及應有之生活保障，屬補救型福利措施，建議應朝向社會救助最積極

的目的，即促進經濟弱勢家庭能自立，藉由救助資源與機會的提供，助其

脫離對救助措施的依賴，並搭配各種社會政策相輔相成，俾使政府照顧弱

勢民眾之效益得到發揮。 


